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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6-0706 

一、 北市調降建商囤房稅 過關。 

二、 用外幣繳稅 留意匯率。 

三、 申請訴願應繳納半數稅額或提供相當擔保，以免被移送強制執行。 

四、 自 106年 7月 11日起外籍旅客申請特約市區退稅可持銀聯信用卡授權民營退

稅業者預刷擔保金。 

五、 我國營利事業委託外國營利事業登載網路社群廣告費用，應依法辦理扣繳及申

報。 

六、 來台辦稅籍登記 荷商 Uber要繳稅了。 

七、 承租人代出租營業人繳納之各項費用，應視同租金，出租營業人依規定應開立

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八、 漏報非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之所得，縱採網路申報，仍應依法論罰。 

九、 營利事業變更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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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市調降建商囤房稅 過關 

2017-07-06 01:19 經濟日報 記者楊文琪／台北報導 

台北市議會昨（5）日三讀通過台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案，建商「囤

房稅」稅率大降，從過去的 3.6%降為 1.5%，今年 7 月 1 日開始適用；並且給

合理銷售期為三年，也就是回溯至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取得使用執照的新成

屋。 

市議會也三讀通過市府提出的勞工住宅、BOT 學生宿舍、市有住宅等房屋稅降

為 1.5%，而因繼承、共同持有的房屋，稅率為 2.4%。 

 
台北市議會 5日三讀通過台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案，建商「囤房稅」稅率大

降。 （聯合報系資料庫） 

據指出，先前為因應囤房問題，北市府提出囤房稅，修正「台北市房屋稅徵

收自治條例」，依條例訂定房屋稅差別費率，自住房屋三戶以內全國適用稅

率 1.2%，逾三戶的房屋若座落在北市，第一、二戶房屋稅提高為 2.4%；第三

戶（含）以上房屋，每戶房屋稅率 3.6%。建商一年內未售出的房屋，超過三

戶都課徵 3.6%。 

由於很多建商認為這是銷售中的房屋，並非囤房，而且近兩年房市不佳，很

多成屋三年也賣不掉，3.6%的房屋稅率太高，經多次向北市府與市議員陳情

後，柯市府接受建商說法，兩年前提案修改自治條例，決定依起造人持有待

銷的住家房屋，於起課房屋稅一年內未售出者，房屋稅降為 2%。不過，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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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認為北市府自己的房屋沒賣出去，都只課徵 1.5%的房屋稅（如美河市的聯

開宅），為何對建商的房屋要課 2%，顯然不公平。 

經討論後，市府與議會達成共識，未售出的待銷房屋三年內的房屋稅率都降

為 1.5%，且稅率回溯至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取得使用執照的新成屋。 

 
北市囤屋稅新課徵稅率標準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7/07/06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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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外幣繳稅 留意匯率 

2017-07-06 01:21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跨境電商首期營業稅即將繳納，財政部指出，跨境電商可以用新台幣繳稅，

也可以用外幣繳納，匯率以 6 月 30 日當日換算。例如跨境電商設在英國，收

的是英鎊，可以用英鎊繳稅。 

跨境電商首期營業稅應在 7 月 15 日以前繳納，但由於碰到周末，繳費期限延

長至 7 月 17 日。 

跨境電商今年 5 月開始來台登記稅籍，在這兩月有無銷售額均應申報，每二

個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報繳。銷售額及應納稅額若折算為新台幣申

報，適用匯率期日為申報所屬期間末日，5~6 月期即以 6 月 30 日台銀外幣收

盤價換算新台幣。 

跨境電商也可以外幣報繳營業稅，業者將外幣匯到財政部台北國稅局的台銀

專戶，就會幫業者以當時匯款進入的匯率來換算新台幣，但用外幣報繳者須

留意，由於匯率是變動的，匯入專戶的外幣在換算匯率後，應有足夠金額報

繳營業稅。  

【2017/07/06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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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訴願應繳納半數稅額或提供相當擔保，以免被移送強制執行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有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不服，提起訴願，

惟未依規定繳納半數稅額，遭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查封拍賣名下

財產，特別提醒民眾注意相關規定。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 39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對復查決定之

應納稅額繳納半數，並依法提起訴願者，得暫緩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辦理強

制執行。惟納稅義務人如以現金繳納半數稅額確有困難，得依同條項第 2款規定，提

供相當於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半數之擔保，並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後，亦得暫緩移送

強制執行。所稱「相當擔保」，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下列擔保品： 

一、 黃金，按九折計算，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核准上市之有價證券，按八折計算。 

二、政府發行經規定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按面額計值。 

三、銀行存款單摺，按存款本金額計值。 

四、其他經財政部核准，易於變價及保管，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 

該局呼籲，提起訴願之納稅義務人應依前揭規定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數，如確有

困難者，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提出「相當擔保」，以免因不諳法令規定而遭稽徵機

關移送強制執行，而增加負擔。 

（聯絡人：萬華稽徵所孫股長，電話 2304-2270分機 100） 

更新日期：106-07-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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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 106年 7月 11日起外籍旅客申請特約市區退稅可持銀聯信用卡授權民營

退稅業者預刷擔保金 

財政部表示，為配合政府發展觀光，自 105年 5月 1日起參考國際做法，委由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外籍旅客購物退稅ｅ化

服務，同步實施「特約市區退稅服務」。特約市區退稅實施初期，鑑於英國、法國、

韓國、義大利、丹麥等已開辦特約市區退稅國家仍未受理旅客持銀聯信用卡預刷退稅

擔保金，並考量上線初期須兼顧服務與風險防範，爰參考前開國家做法僅受理外籍旅

客持 VISA、MasterCard、JCB等信用卡申請特約市區退稅，並責成中華電信公司賡續

研議開辦銀聯信用卡預刷擔保金相關事宜，俾營造友善觀光旅遊環境。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經中華電信公司、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與中國銀聯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合作下，開辦銀聯信用卡預刷擔保金相關建置作業已完成。自 106年 7

月 11日起，外籍旅客向中華電信公司設於臺北 101大樓、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台北信義

新天地 A8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忠孝館及高雄漢神百貨公司之 4處特約市區退稅服

務櫃檯申請特約市區退稅，均可使用銀聯信用卡授權預刷擔保金，購物退稅將更加便

利。 

新聞稿聯絡人： 

葉科長慧娟 聯絡電話：02-23228133 

游稽核忠信 聯絡電話：02-2322813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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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營利事業委託外國營利事業登載網路社群廣告費用，應依法辦理扣繳及

申報 

國內某公司來電詢問，該公司透過 Google搜尋引擎刊登網路廣告，是否要辦理扣繳申

報？ 

南區國稅局表示，因應網路跨境交易日漸蓬勃，不少國內營利事業為拓展事業，常透

過 Google、Facebook或外國社群網站、交易平台等登載網路社群廣告，此等外國營利

事業如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其收取之報酬應由我國營利事業於

給付時，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第 3點規定，在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提供社群廣告服務予我國營利

事業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所得，我國營利事業應於給付報酬時，依所得稅法第

88條及第 92條規定扣繳稅款及申報扣繳憑單。 

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給付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

各類所得，除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並應依限申報扣繳

憑單，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 06-2223111轉 8040 

更新日期：106-07-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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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來台辦稅籍登記 荷商 Uber 要繳稅了 

2017-07-06 23:59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曾透過子公司「宇博數位服務」在台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提供叫車服務而

引起巨大爭議的 Uber，已正式直接以跨境電商的身分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

記，將在十七日以前報繳首期營業稅。至於宇博欠下近二億元鉅額營業稅，

國稅局表示，將繼續依法追討。 

 
Uber已正式直接以跨境電商的身份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將在 17日以前報繳首期營

業稅。美聯社資料照片 UCD匯入 

跨境電商課稅制度今年五月一日正式上路，包括 Google Play、App Store、

亞馬遜及阿里巴巴等卅九家大型跨境電商，都陸續來台辦理稅籍登記，連在

各國都引起合法性爭議的 Uber，也以荷商 Uber 的身分在台辦理稅籍登記。 

Uber 的繳稅狀況如何，是否會重演認定爭議，國稅局官員表示，要等首次申

報後才能知道。 

過去 Uber 在台設立宇博公司經營叫車業務，因未取得營業許可又未依法納

稅，遭勒令停業並欠稅近二億元，目前與官方仍在訴願中；今年四月 Uber 宣

布以新型態重返台灣市場，轉為與合法租賃業車業者合作。 

財政部表示，Uber 新的營運模式是否合法，由交通部來認定，但依稅法規定，

只要在台營業就要繳營業稅，所以如果消費者是將錢交給 Uber，就是 Uber 要

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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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宇博自認為只是協助 Uber 在台招募、訓練司機、提供線上服務的「資訊

服務業」，只依 Uber 給予的服務佣金，繳納營業稅、營所稅；但因交通部認

定宇博是提供叫車服務，而勞務的提供及使用地都在台灣，所以宇博要依乘

客付的車資繳百分之五的營業稅，共計欠稅近二億元。 

財政部官員說，宇博是獨立的法人，國稅局要追稅只能跟宇博追稅，不能向

母公司 Uber 追討。國稅局官員表示，會繼續努力依法追稅。  

【2017/07/06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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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租人代出租營業人繳納之各項費用，應視同租金，出租營業人依規定應開

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租賃雙方如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支付租賃財產之修理費或

代出租人履行其他債務，則承租人因履行此項約定條件而支付之代價，實際即為租賃

財產權利之代價，與支付現金租金之性質完全相同，所以出租人若為營業人時，應依

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之甲營業人將其所有全棟建物共 10戶房屋，隔間規劃成學生宿舍

出租，除與學生約定須按房間定價繳納租金外，尚須按每人每月 1,500元繳納管理費

給甲營業人代為收取。因該項管理費之計費方式，與通常按房屋坪數計價之方式顯然

不同，且有每間管理費高於租金違反一般社會經驗之情形。甲營業人雖精心規劃以其

親友設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以遂其代收代付管理費之說法，但因出租房屋全棟之區

分所有權人僅其 1人，無法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從而無法議決公寓大廈住戶規約，

該管理組織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設置之管委會，承租人亦非依該條例所定應繳納

管理費之人，管理費繳納義務人仍為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既無繳納管理費之義務，

不論甲營業人用任何名義向學生收取代價，仍然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應開立統一發

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特別呼籲，在出租人為營業人之情況下，雙方如約定由承租人代其履行繳納義務，

仍屬租金性質，應注意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以免受罰；承租人如有代出租人支付如

上述情形之管理費時，一定要記得向出租人索取統一發票，以防杜逃漏稅。【#256】 

新聞稿提供單位：法務一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吳素芬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7521 

更新日期：106-07-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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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漏報非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之所得，縱採網路申報，仍應依法論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向國稅局查調所得資料且據以網際網路辦理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事後經國稅局查得短漏報所得，如該所得係依法應開立憑單者，不

會遭受處罰；惟納稅義務人短漏報之所得非屬國稅局依規定應提供查調之所得資料範

圍（如非屬憑單所得資料或其他逃漏稅情事），除符合免罰規定者外，仍應依所得稅

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 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未依規定申報取

自大陸地區之薪資所得，經該局查獲，除補稅外尚被裁處罰鍰。甲君不服，主張其於

104年 5月 15日到該局臨櫃申請 103年度所有所得，但該局提供的所得資料，並沒有

列出該筆大陸地區來源薪資所得，自無從申報，不能歸責於他並加以處罰。申經復查、

訴願結果均以系爭所得非屬國稅局依法應提供之所得資料，甲君有所得自應依法辦理

申報，予以駁回而告確定在案。 

該局進一步說明，甲君漏報該筆大陸地區來源薪資所得，非屬國稅局提供查詢所得資

料範圍，且查調之所得，僅供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若有其他來源所得資料，仍

應依法辦理申報，是甲君有取自大陸地區來源薪資所得，縱該局所提供之查調所得中

無該筆薪資所得，仍須依法併入結算申報。 

該局提醒民眾，向該局查調所得資料且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如

有非國稅局提供之所得資料範圍，仍須併同其他各類所得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以免漏報受罰！民眾如有疑義，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或亦可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

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吳稽核 06-2298099 

更新日期：106-07-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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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利事業變更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之時點 

近日國稅局常接到詢問有關公司變更會計年度，其變更前一會計年度及變更日前未滿 1

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應如何申報？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報經稽徵機關核准變更

會計年度，該變更年度前其餘年度尚未辦理申報之未分配盈餘，應以個別年度為基礎，

按其原屬會計年度規定之結算申報期限辦理申報，至變更日前未滿 1年期間之未分配

盈餘，則應併入變更後會計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內計算，並於變更後會計年度結算申報

期限辦理申報。 

國稅局舉例，甲公司會計年度原採曆年制，會計期間為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105年

度變更為 4月制，會計期間為 4月 1日至次年 3月 31日，104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未分配盈餘，仍應於 106年 5月 1日至同年 5月 31日前依規定格式辦理申報，

至於 105年 1月至 105年 3月之未分配盈餘，則應併同 105年 4月 1日至 106年 3月

31日之未分配盈餘內計算，並於 107年 8月 1日至同年 8月 31日前合併辦理申報。 

國稅局再次提醒，營利事業變更會計年度，應特別注意其變更前一會計年度及變更日

前未滿 1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申報時點，以維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吳審核員 06-2298019 

更新日期：106-07-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